服务需求及预估清单
	序号
	处置物品名称
	计量单位
	预估数量

	1
	玻璃瓶
	吨
	80

	2
	输液袋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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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及要求
1、服务期内对使用后的一次性输液塑料瓶（袋）、输液玻璃瓶及时进行分类、装入回收专用袋，并定点、定人妥善保管，防止流失。
2、对被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污染的以及不属回收范围内的医疗废物，由医院按相关环保规定和要求，自行作无公害化处理。
3、服务方免费向医院提供回收专用袋及回收记录卡。服务方回收人员凭“回收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医院回收，分类登记在院方保管的记录卡上，并由双方经办人员签名，作检查凭证。回收时医院应对服务方回收人员的身份进行确认，防止无证和冒充人员上门收购。
4、服务方进行回收的时间，根据实际产生的情况由医院确定。每周确保至少两次以上对院区内产生的一次性输液塑料瓶（袋）、输液玻璃瓶进行回收处置。
5、若医院有重大检查或接待任务，服务方须积极响应并配合。
